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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2/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07_E6_99_c65_102664.htm 山东省2007年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做好2007年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地选拔艺术类专业考生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要求，结合

我省的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报名 (一)报名条件 来

源：www.examda.com 考生必须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普通高中及中等艺术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体健康。 符合上述条件的从业人员，经批准可以报考。

军队战士经大军区级政治部批准，可以报考。 (二)报名时间 1

月10日至11日 (三)报名办法 来源：www.examda.com 应届高中

毕业生持县(市、区)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审查盖章的学校介绍

信、身份证；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持新生录

取简明登记表、学校介绍信、身份证；社会青年持街道(乡、

镇)介绍信、在职职工持单位介绍信，同时携带身份证、学历

证书到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室报名，并填涂《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基本信息采集卡》。 县(市、区)招生办公室对

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考生按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的统一要求进行信息采集并办理《山东省2007年普通高

校艺术类专业测试报考证》(简称《报考证》)。《报考证》

加盖公章并塑封。考生报名信息于1月25日之前上报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信息管理处。 考生持身份证、《报考证》、院校准

考证参加艺术类专业测试。三证不全或不一致者不准参加测

试。 二、科类及专业方向 2007年我省艺术类专业招生分为艺



术文、艺术理两类，科类代码为艺术文3，艺术理7。根据专

业属性不同划分美术、音乐、艺术文化、其它四个专业方向

。考生填涂《普通高校招生基本信息采集卡》时，应选择一

个专业方向。招生院校艺术文、艺术理兼收的同一专业，要

编两个专业代号并分列招生计划。 每个专业方向包括的主要

专业为：美术方向主要包括美术造型 (含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艺术设计、美术教育、美术学、艺术设计学等对视觉

造型的基础、能力、形象表达进行考察的技能类专业；音乐

方向主要包括音乐表演、戏剧表演、戏曲表演、舞蹈表演、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教育、播音与主持、音乐学、戏

剧学(含戏剧影视文学)、戏曲学、舞蹈学(含舞蹈编导)等对音

乐基础、基本技能进行考察的技能类专业；艺术文化方向主

要包括公共事业管理(艺术)、文化艺术传播、文化产业管理

、广播电视编导、艺术学等对文化成绩有较高要求的专业；

其他方向包括时装表演、空中乘务、旅游与酒店管理、化妆

美容设计及上述专业方向没有包括的专业。 三、专业测试 来

源：www.examda.com (一)测试院校 2007年我省仍然实行在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管理下的院校自主专业测试的办法。普

通高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原则上允许进行专业测试。测试时间3

月1日至3月15日，各院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安排专业测

试。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科(高职)专业原则上不安排专业测试

，采用认定本科院校同类专业合格成绩(证)的办法。个别无

法对应的专科(高职)专业，必须经我省批准后可安排专业测

试。教育部亮牌通报和往年有不良表现的院校，我省将限制

招生。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批复和教育部艺术类专业目录

中未包涵的专业，招生院校不得按艺术类组织专业测试和招



生。学校擅自发放的合格证一律无效。 省内院校的本科艺术

类专业测试由招生院校独立或联合进行。考生报名结束后，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网上上载全省艺术类考生基本信息，各

院校可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信息管理处索取密码进行下载。

为公正、公平的进行测试与评卷，各院校要采取从省内或省

外院校聘请考评员及院校之间交换评卷等措施。 (二)统设考

点 来源：www.examda.com 为规范对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管理

，减轻考生考试负担，更好地为招生院校服务，济南市、青

岛市、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临沂市继续承办外省院校

艺术类专业测试，2007年增加淄博市、东营市、菏泽市承办

外省院校艺术类专业测试。凡批准在我省进行测试的省外院

校，只能选择上述一个统设考点安排一次专业测试。招生院

校必须按《关于2007年省外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在鲁招生考

试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与承办市招生办公室签订专业测

试协议，报送、复核确认本校艺术类专业测试信息。协议的

内容要具体，责任要明确，专业测试信息要准确、完备。 省

外院校在我省的艺术类专业测试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领

导，考点所在的市招生办公室组织承办。各承办市要按

《2007年省外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在鲁进行专业测试管

理办法》的要求，加强过程管理，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考试

程序。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向经批准的省外院校发放密钥文件(

即密码)，没有取得密钥的院校不能在我省组织专业测试。各

院校要做好密钥文件的保管保密，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

校方承担。来我省签订协议、主持测试的省外院校工作人员

要携带学校招生办公室的介绍信、本人身份证、工作证及我

省发给的密钥，一次性确定本校全部开考专业。凡委托非本



校正式工作人员来我省签订协议或参加测试的，一律不予接

待。测试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安排检查组进行检查。 (

三)网络化管理 艺术类专业招生测试过程中，院校编制测试信

息、考生报名、安排考场、打印院校准考证等环节，一律使

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开发的程序软件进行。承办市招生办公

室在每个学校测试结束后，要向招生院校提供参加该校专业

测试的考生基本信息。 (四)招生简章 在我省有艺术类招生计

划的院校，要在专业测试之前，向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报送

本校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电子版和文字版，并通过本校网站

向社会公布。 (五)合格证发放 来源：www.examda.com 测试及

评卷结束后，省内院校按招生计划1:4至1:5的比例确定专业测

试合格考生名单，并发放《2007年艺术类专业测试合格证》(

简称《合格证》)。省外院校按教育部的要求，在规定的比例

之内严格控制合格证数量。要求各学校在《合格证》中明确

注明考生的专业成绩和排名，并于4月6日前将《合格证》发

送至考生。 (六)报送合格考生库 省内院校于3月30日前、省外

院校于4月10日前，按我省提供的《山东省2007年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测试合格考生成绩数据库结构》(以下简称《数

据库结构》)格式，以WEB方式将合格考生专业成绩报送至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信息管理处(网址、密码等另行通知)，同时

通过本校招生网站向社会公布。 各招生院校报送的《数据库

结构》必须符合要求，否则，系统将拒绝接收。 (七)报送测

试数据 专业测试过程中，各承办市招生办公室和省内各招生

院校要将当天的测试数据(数据要求另发)，以文本传真和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至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自动传真

：0531-86162748，邮箱：e37_jianghb@sdzs.gov.cn。 专业测试



结束一周内，各承办市及省内高校要将《山东省2007年普通

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测试考场记录表》汇总整理，报送至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招生监察室。 (八)测试安全 在艺术类专业测

试期间，统设考点承办市及各招生院校要制定详细的安全保

障工作预案，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确保测试工作顺利

进行；报名和测试地点要安排在交通便利、易于疏散的场所

。考生数量大且集中的院校，要认真研究考试管理和考场设

置问题，避免考生过于集中。 (九)招生政策及资料 2007年《

〈现代教育〉普通高校艺术、体育类专业招生专业测试指南

专刊》将公布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的相关政策、规

定及考生报考、测试的指导性资料。不在我省境内进行艺术

类专业测试的院校，其专业测试安排，请考生通过学校网站

或电话直接向招生院校咨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